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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教体卫局打电话询问，“对方说孕妇
并不会影响录取结果。”听到这个答
复，许女士放心参加了体检。

因为是孕妇，许女士不能参加
有辐射风险的胸透项目。许女士曾
就此询问体检机构的工作人员，对
方表示只要提供怀孕证明即可。

“带队老师也说，只要能提供怀孕
证明就行。”但体检结束几天后，许
女士被告知，因体检结果不全，体
检不合格，她未能被录取。

如果不招孕妇
为何不在招聘公告中写明

许女士觉得不可思议，明明在
电话中告知不会因为是孕妇受到影
响，为何最终还是不能被录取呢？

许女士向当地妇联反映过情
况，还曾在当地政府部门的领导留
言板留言反映自身遭遇，得到的回
复是，根据《平原示范区2019年第
二批公开招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公告》，结合我区教师非常紧缺的
情况，为满足我区教师需求，特规
定“在规定期限内不能编制完整体
检报告的考生，视为体检不合格”。

后来许女士来到了平原示范
区文教体卫局办公室，当时一位负
责人告诉许女士，“他说上一批招
聘时孕妇太多，所以优化了方案。”
许女士理解的是，所谓的优化方
案，就是不再招聘孕妇，“如果他们
不招聘孕妇，招聘公告中写明的
话，我们也就不会花费那么多时间
去准备考试了。”许女士符合招聘

条件并且顺利通过了笔试和面试，
却因为是孕妇不能参加胸透体检
而被拒之门外，她不能接受。许女
士说，后来她又连续几日到平原示
范区文教体卫局办公室讨说法，

“找不到人，电话也打不通了。”
许女士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顺利通过考试的有很多人，
他们都被陆续安排了岗位。在10名
孕妇中，只有3人被安排了岗位。

状告人社局和文教体卫局
要给自己讨说法

前段时间，许女士向原阳县人
民法院递交了起诉平原示范区组织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平原示范
区文教体卫局的行政起诉状。许女
士说，她希望对方能够撤销不予录
取的决定，重新录取她，“我现在已
经生完孩子，可以做全面体检了。”

11月20日，许女士收到了原阳
县人民法院的受理通知书和传票，
2020年12月11日上午9时，法院将
开庭审理此案。

12月9日下午，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致电招聘公告上的咨询
电话，一直未能接通。随后记者又
致电平原示范区文教体卫局另一
办公电话，一工作人员向记者提供
了一位负责外宣的李姓工作人员
的电话。记者多次拨打该李姓工作
人员的电话后，对方在晚上7点左
右回复表示，12月10日上午会有
平原示范区文教体卫局的相关工
作人员向记者解释这件事情。

以总成绩第一通过教师考试，却因怀孕未做胸透没被录取

她将俩行政机关告上法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晨

因怀孕未做胸透
体检结果不合格未被录取

2015年，许女士通过笔试、面试及
体检等流程，顺利进入河南省新乡市平
原县一家小学，担任语文教师（合同制）。
2019年初，30岁的许女士初次怀孕。

因学校离家较远，许女士每天开车
需要45分钟才能到校。怀孕后，考虑到
要照顾孩子，在看到平原示范区的教师
招聘公告后，许女士决定报考，“正好有
所小学离我家比较近，十几公里，开车
15分钟就能到。”

对照招聘公告，许女士发现自己完
全符合条件。“6月份公告发出，7月份参
加了考试，8月份体检。”许女士说，自己
在考试中取得了笔试第二，面试第一，总
成绩第一的成绩。

在这期间许女士了解到，此次通过考
试的人中，一共有10名孕妇，“招聘公告里
并没有提到孕妇不能应聘。”不过为了保
险起见，许女士和其他通过考试的孕妇还
是在体检之前，向招聘单位平原示范区文

笔试第二，面试第一，总成绩第一，
这是河南省原阳县的许女士去年参加新
乡市平原示范区一场教师招聘时的成
绩，不过许女士最终并未被录取。原因是
当时怀孕6个月的她在体检时没有进行
胸透检查，“体检结果不全”，许女士未能
入职。为此，她将平原示范区组织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及平原示范区文教体
卫局告上法庭。

许女士的代理律师、北京市京师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钟兰安告诉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在这个案件中，两
个被告行政机关的行为严重违法。《妇
女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
的基本原则，《宪法》也规定了保护妇
女的权利和利益，《就业促进法》第三
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
主就业的权利。钟兰安说，具体到本案
中，怀孕是妇女特有的生理特征，怀孕
后不能做胸透，否则会对胎儿造成不可
挽回的损害，这种情况下，不能要求孕
妇做这样的体检。“在现实中我们国家
也有相关的政策规定，对于这种情况的
处理，是暂缓体检，等到分娩后可以做
胸透时，再去进行体检，根据体检结果
决定是否录用。”

钟兰安认为，两个被告行政机关
没有考虑到女性的生理特点，也没有
依据国家的相关政策办事，单方面决
定对于怀孕的女性不予录取，这严重
侵害了妇女权益，相关责任人应该受
到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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